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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330059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120號

承辦人：學務主任 孫俊國

電話：03-3601400分機310

傳真：03-3791721

電子信箱：td070040@wsp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文小學字第11000021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桃園市110年語文競賽區複賽實施計畫 (376439837Y_110000219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0年語文競賽桃園區複賽實施計畫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0年3月31日桃教終字第

11000259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競賽之本區複賽重要事項如下列：

(一)時間：本(110)年5月29日(星期六)上午8時30分起，各項

目實際比賽時間另於領隊會議公布。

(二)地點(分二校辦理)：

１、演說、國小學生組閩語及客語情境式演說、作文：文

山國小（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120號，電話：

03-3601400，傳真：03-3791721）。

２、朗讀、寫字、字音字形：中埔國小(地址：桃園市桃園

區永安路1054號，電話：03-3013028，傳真：03-

3021243)。

(三)領隊會議及競賽員出場序公開抽籤：5月12日（星期三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0000223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4/08 11: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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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9時整所有類組皆於文山國小校史會議室辦理。

(四)比賽結果：競賽完成後，將於同日公布於桃園市語文競

賽網(http://lang.csps.tyc.edu.tw/)，請自行上網查

閱。

(五)頒獎典禮：5月29日（星期六）假文山國小禮堂，下午2

時30分報到，3時整開始辦理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自4月20日(星期二)起至4月30日(星期五)，請

至桃園市語文競賽網(http://lang.csps.tyc.edu.tw/)，

點選桃園區進行線上報名，逾期視同放棄。報名表excel檔

(須由網站輸出)亦請於4月30日(星期五)前e-mail至文山國

小信箱：naiyen@wsps.tyc.edu.tw，檔名請用「OO國民小

學—語文競賽報名表」；另報名表須經學校逐級核章完成

後，再傳真至文山國小(傳真電話：03-3791721)始完成報

名手續(空白處請載明學校聯絡人與電話)；社會組競賽員

參賽切結書亦請一併傳真至前述號碼。

四、網站報名資料若與紙本報名資料不同時，以紙本報名資料

為準，且報名時間截止後，報名系統將關閉且無法再更動

競賽員名單、組別及客語腔調別等相關資料。

五、競賽員請攜帶學生證、市民卡(桃樂卡)、身分證或健保

卡、在學證明等證件以憑核對。

六、因應防疫需求，請進入承辦學校之各校人員(含競賽員及陪

同人員)應配合量測體溫(如現場量測體溫超過攝氏37.5度

達3次者，請勿入校)、配戴口罩、酒精乾洗手及實名制等

防疫措施。

七、參加本競賽活動之領隊、帶隊老師（指導老師）、工作人

77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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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及各組競賽員，參賽當日給予公 （差）假登記；公差處

理方式請依據桃園市政府110年2月22日府教中字第

1100040545號函辦理；惟當日已領取工作費或評審指導費

者，不得再辦理補休假。

八、因場地學校休息區場地有限，建議各校之文山場及中埔場

帶隊人員(含領隊、帶隊與指導老師，不含競賽員)每隊至

多4人；另場地學校停車空間有限，無法提供帶隊人員及競

賽員入校停車，建議共乘並停放於場地學校周邊停車場

所。

九、隨函檢附旨揭競賽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國

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成功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

區建國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、桃

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

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北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

同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大有國民小學、桃園

市桃園區慈文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

學、桃園市桃園區莊敬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永

順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國民小學、私立康萊爾國民中小學、新興學校財

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小部

副本：桃園市桃園區公所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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